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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花花爆爆竹竹禁禁放放宣宣传传周周正正式式启启动动
出动108名警力集中巡查、宣传

老老城城区区二二期期

拆拆迁迁范范围围出出炉炉了了
3日起片区附属物已冻结

本报1月4日讯（记者 刘慧） 近日，济阳县政府
公布了老城区二期的拆迁范围，基本为经三路至华
阳路、富阳街东延至纬三路围合区域实施改造。自1
月3日起已冻结改造片区范围内的国有土地及地上
附属物（保留建筑物除外），期限为一年。

在冻结期限内，征收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
新建、改建和扩建房屋及附属物，不得对房屋进行析
产和过户，不得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不得建立新的
房屋租赁关系，不得分列、变更公有房屋租赁户名，
不得企业工商登记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登记以及
其他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

另外还不能随意办理户口的迁入和分户，但
因结婚、出生、回国、军人退出现役、服刑人员刑满
释放等原因必须办理户口迁入的除外。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老城区二期的建设必须
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产业发
展的要求，按规定程序办理规划、土地和建设管理
等各项审批手续，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凡是认定为违章建筑的一律不予补偿。

若有人违反上述规定的，相关部门、街道办事
处、原产权单位、村（居）委员会应当予以制止；对
于阻碍、干扰和暴力抗法的行为，将依法进行严肃
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该片区改造过程中，市民若发现影响实施
片区改造的违法违规行为，可拨打举报电话
84237906进行投诉。

济阳交警集中整治非法电动三、四轮车

严严查查乱乱停停乱乱放放、、逆逆行行等等违违法法行行为为

本报1月4日讯（记者 梁越）
2日，电动三、四轮车整治行动正

式启动，整治重点为严查电动三、
四轮车不按车道行驶、乱停乱放、
不遵守交通信号等交通违法行为。
济阳交警将对违法行驶者予以查
扣处罚，违规停放者依法拖离车
辆。

2017年12月22日，济阳交警微
信公众号发布了《致驾驶机动三轮
车、四轮车出行的市民朋友的一封
信》，该则消息指出，目前市场销售
的所谓“老年代步车”等非法机动
三轮车、四轮车，绝大多数不符合
办理车辆注册登记的法规要求，不
能办理牌证，不准上道路行驶。

同时，非法机动三轮车、四轮
车安全性能及防护性能低，道路交
通事故多发，易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造成巨大损失。为此，济阳交警
将全面加大此类违法上路车辆的路
检路查力度。

1月2日，电动三、四轮违法行
驶集中整治正式启动，本阶段整治
时间为今冬明春，严查电动三、四
轮车不按车道行驶、乱停乱放、不
遵守交通信号、逆向行驶、越线停

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对于违法行驶
的坚决予以查扣处罚，违规停放的
依法拖离，执法过程全程录音录
像。

此外，由于非法机动三轮车、
四轮车属于机动车范畴，未申领号
牌驾驶此类车辆上路属于违法行
为，按法律规定对驾驶未登记的机

动车上路行驶的将予以扣留车辆
并处以200元罚款。无证驾驶此类
车辆，将视情节轻重处以200至
2000元罚款、15日以下行政拘留处
罚。

在此，济阳交警提醒广大市民
到相关部门报考驾驶证、挂牌，并
遵守交通法规，安全出行。

本报记者 梁越
通讯员 程玉萍

烟花爆竹禁放
宣传周启动

2017年12月28日10时许，
华百广场集聚百余人，观看了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栏。10
时30分，济阳县烟花爆竹禁放
宣传周启动仪式正式开始，相
关负责人指出了燃放烟花爆竹
的危害，事关建设济南北部新
城、建设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形象。

济阳县副县长、公安局长
纪东明指出，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人人受益、人人有责，各镇
（街道）、机关学校要通过张贴
禁放通告、印发宣传单、开辟宣
传栏、出动宣传车，对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开展大规模、高强度、
多形式的宣传活动。

据悉，2017年12月1日，济
阳县政府发布了《关于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的通告》，指出禁放
范围为：西至澄波湖路；北至泰
兴西街、旺旺路、泰兴东街、纬
四路；东至经一路，再由纬三路
进入东环路南延至黄河大堤连
接线；南至新元大街；四至线闭
环连为一体。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
燃放烟花爆竹的，在重污染天
气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

安机关责令改正，并依据有关
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在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区域销售（储存）烟花
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市民举报

可获相应奖励

此外，《关于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的通告》自2018年1月1日
起施行，有效期至2023年1月1
日。为维护元旦期间社会治安
稳定，切实做好禁放区烟花爆
竹禁放工作，1月1日上午，济阳
县公安局在政务广场开展治安
巡防及烟花爆竹禁放集中行

动，出动警力108名。
10时整，由骑警引导，警

车、防暴车、宣传车组成的巡逻
车队，深入济北开发区和城区
重点单位、场所、商圈、街道进
行了集中巡查和宣传行动，并
对部分宾馆、饭店进行了实地
检查，查看了禁放宣传标语、标
志悬挂，禁放工作落实等情况。

同时，市民若发现燃放烟
花爆竹行为，可以拨打110或
85088300进行举报，举报经查
证属实，且已实施行政处罚的，
根据举报内容在查处违法行为
中的作用，由相关部门进行奖
励。

所举报的违法行为涉嫌犯
罪被立案侦查的，可以给予一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奖励。举
报奖励实行一案一奖，同一违
法行为由两个以上举报人分别
举报的，奖励第一时间举报人。
其他举报人提供的举报内容对
案件查处有帮助的，可以酌情
给予奖励。

同一违法行为的举报被不
同部门受理的，由最先作出处
理决定的部门奖励；两个以上
举报人联名举报同一违法行为
的，按同一举报人进行奖励，奖
励分配方案由举报人自行协
商，协商不成的，平均分配奖励
金额；一次举报涉及的多个违
法行为被分别立案查处的，应
当分别计算奖励金额，奖金可
以合并发放。

2017年12月28日，济阳县烟
花爆竹禁放宣传周正式启动。1
月1日，济阳县公安局出动108
名警力组成巡逻队，深入各重
点单位进行了集中巡查和宣传
行动。此外，市民若发现燃放烟
花爆竹行为，可以拨打110或
85088300进行举报，举报经查证
属实，且已实施行政处罚的，可
获得相应奖励。

违规停放车辆将被拖走。 济阳交警 提供

烟花爆竹禁放宣传周正式

启动。

济阳县公安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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